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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省城乡居民大病救治 

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发〔2012〕76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

机构: 

    《吉林省城乡居民大病救治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吉林省城乡居民大病救治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

实施方案》(国发〔2012〕11 号)精神,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切实
减轻城乡居民医疗费用负担,着力解决重大疾病患者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等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保障和改善

民生为根本,以让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为目标,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卫生服

务领域的主导作用,统筹规划、整合资源、稳步推进,着力构建重大疾病由救助

向救治转变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

展。 

  二、基本原则 



  建立城乡居民大病救治体系要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逐步

提高的原则,优先解决医疗费用高、患者负担重的疾病和城乡低保等困难群体。

通过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多渠道筹措资金,不断提高大病救治水平。 

  三、总体目标  

  由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到 2015 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建

立起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医疗保险或补充医疗保险为补充,医疗机构适

当减免费用,民政、慈善机构参与救助,个人适度付费的大病救治保障机制,使大

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规范的医疗救治。 

  四、救治对象  

  大病救治体系适用于参加吉林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对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城乡低

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加大大病救治的力度。 

  五、救治渠道  

  (一)逐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及额度。为提高参保人员的医疗保

障水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要在巩固现有保障水平
基础上,加大基金的筹措和管理力度,逐步提高报销比例和额度。 

  2013 年,继续巩固参加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报销比例和额度,提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低保人员住院费用报销额

度和比例,最高报销额度统一为 10 万元,在县级医疗机构就诊的报销比例提高至

80%,在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就诊的报销比例提高至 65%。 

  (二)建立和完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责任共

担、因地制宜,自 2013 年起,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划

出一定比例或额度资金,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具体按《吉林省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实施办法》执行。 

  (三)加大民政救助力度。与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有效衔接,加强对城乡低保人

员等困难群体大病患者的救助工作,逐步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2013 年,

民政部门原则上按照不低于大病患者住院费用自付部分 60%的比例提供救助,将

最高救助额度上浮 20%,住院救助最高额度为 1.2 万元(具体管理办法由民政部

门另行制定)。 

  (四)降低医疗费用。定点救治医院要对“普通挂号费”等 26 项医疗服务收

费项目进行减免,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对减免项目进行适当调整。 

  2013 年先行对城乡低保人员住院相关费用实行减免,主要包括:普通挂号
费、普通门诊诊查费、住院诊查费、院内会诊费、肌肉注射费、一般物理降温

费和普通床位费共 7项费用减免 100%;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心电图、B



超、胸透、X光拍片、肝功、两对半、血糖、血脂、肾功、甲功、血沉、抗 

“O”、类风湿因子、心肌酶、凝血四项和血离子 19 项费用减免 20%。 

  (五)降低医疗成本。积极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工作,规范诊疗行为,提高医疗

质量,有效缩短平均住院日。推行单病种付费管理,使医疗资源利用标准化,推进

付费机制改革。积极推广建立议价谈判机制,医保部门运用市场化机制,对大病
单病种实行定额付费管理,定点医院超出定额费用部分由医疗机构承担,有效降

低医疗成本。 

  (六)探索建立大病救治基金。为增强大病救治能力和保障水平,探索建立由
政府主导、多渠道筹措的大病救治基金。 

  各级政府从 2013 年开始,要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经费,建立大病救治基

金。鼓励慈善机构积极参与大病救治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募捐,建立吉林

省大病救治基金,逐渐成为吉林省大病救治体系的补充经费来源。各级慈善部门

开展的大病救助项目,逐步纳入吉林省大病救治体系。各级妇联开展的妇女“两

癌”救助项目,统一纳入吉林省大病救治体系(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2013 年,各市、县级财政按照 5元/人的标准,省财政按照 1∶1 的比例进行

配套,建立大病救治基金。基金首先应用于对全省城乡低保人群和其他困难群众

的大病救治工作,同时作为大病救治风险资金。当年剩余资金结转下一年度使用,

并可用于参保、参合人员提高参加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补助资金。 

  六、救治程序  

  (一)参保(合)患者按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规定住院,预交一定额度的住院抵

押金,出院结算时,由定点医疗机构按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偿政策实行即时结

算报销(低保患者,定点医疗机构按减免政策规定先行减免,减免费用不纳入报销

核定基数范围)。 

  (二)结算报销后符合规定的自付医药费用达到大病医疗保险救助标准的患

者,填报相应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补偿申请表,由定点医疗机构代大病保险经办

机构审核,按照大病补偿政策给予补偿。大病保险经办机构按月预付定点医疗机

构大病保险金,对定点医疗机构审核材料进行复审后,按月与定点医疗机构结

算。 

  (三)享受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补偿后,低保等民政救助对象继续申请民政医

疗救助资金救助,定点医疗机构按本级民政部门授权,依据贫困医疗救助制度,代

为办理救助手续,审核、垫付救助资金,县级民政部门对定点医疗机构审核合格

后,按月或按季度与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结算。 

  (四)享受上述大病救治补偿后,自付医疗费仍然较重,且符合大病救助基金

救助的患者,可申请吉林省城乡居民大病救治基金救助,年度内向县级基金管理

部门递交吉林省城乡居民大病救治基金救助申请,基金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救助政
策予以审核,按照基金使用程序和相关规定予以救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五)获得上述救助补偿后,医药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重特大疾病患者,可自

愿向慈善及其他社会救助机构申请慈善救助、社会捐助等其他救助,发挥慈善及

其他社会救助机构的作用,全面提高城乡居民大病医疗救助水平。 

  到省外医疗机构就医的大病患者,其费用报销及补助办法按现行基本医疗保

障制度执行,不享受大病救治待遇。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保证大病救治体系有效运行,建立由省直有关部门参
加的厅际协调机制,负责大病救治工作的综合协调、监督、指导。市、县级政府

也要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 

  (二)明确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民政医

疗救助以及社会慈善的协同互补作用,探索便捷高效协同模式,实现部门间大病

患者相关信息的共享,规范工作流程,完善服务管理,既要让大病患者方便及时享

受到各项医疗保障待遇,又要避免资源的重复利用。 

  卫生部门要组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患者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

医疗保险服务管理等工作;城镇医保管理部门要做好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患者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服务管理工作;商业保险机构要配合卫
生部门和城镇医保管理部门做好参保患者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服务管理工作;民政

部门要做好城乡救助对象医疗救助服务管理工作;慈善部门要按照捐献者的意愿,

做好针对特定人群、特定疾病的医疗救助服务管理工作。 

  (三)制定诊疗规范。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制定纳入救治范围的各病

种临床路径和诊疗规范,规范定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已有明确临床路径的病

种,医疗机构按照临床路径进行管理;对于没有明确临床路径的病种,或在治疗过

程中出现变异的,医疗机构按照相应的诊疗规范进行诊治。要组织制定分级诊疗

办法,明确省、市、县三级医疗机构职责,逐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规范大病患者

的转诊管理。 

  (四)加大经费投入。各级政府要有效整合资源,不断加大大病救治经费投

入。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患者建立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所需经费,加强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各级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民政、保监等相关部门要对此项工

作进行定期评估,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完善措施,不断完善并推进吉林省大病救

治体系建设。 

  本方案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